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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浙江省冶金等工贸行业建设项目
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指导意见

为进一步规范冶金等工贸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

工作，加强对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检查，根据

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(国家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，第 77 号修订)的规定，现提出以下具

体指导意见：

一、验收资料准备

（一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、监理情况报告；

（二）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或评估报告；

（三）试生产（使用）期间是否发生事故、采取的防范措

施以及整改情况报告；

（四）建设项目施工、监理单位资质证书（复制件）；

（五）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相关证书（复制件），

以及特种作业人员名单；

（六）从业人员安全教育、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；

（七）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说明；

（八）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清单、岗

位操作安全规程清单；

（九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(兼职)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的文件（复制件）；

（十）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（复制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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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人员组成建议

1.建设单位正式发文，明确验收工作组成员、验收内容、

验收时间等，文件报当地安监部门。

2.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组

长，由建设单位相关工程技术人员、安全管理人员和邀请的专

家组成，参加验收人员的专业能力应当涵盖建设项目涉及的所

有专业内容，专家应在省、市、县三级安监部门公布的专家库

中选取。

3.验收评价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应派项

目负责人参加验收。

三、验收工作流程建议

1．建设单位汇报项目试生产情况；

2．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汇报项目安全设施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等情况；

3．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汇报验收总体情况；

4. 专家现场审查。

四、验收结论建议

1．形成现场验收意见。内容包括验收过程、验收发现的主

要问题及验收的结论意见，由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在验收意见

上签字，并附验收组成员签名表。

2．形成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

收合格后，由建设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签发通过验收的文件，该

文件与验收过程中涉及的其他验收资料共同形成安全设施竣工

验收报告，报告应归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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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未通过的，建设单位经过整

改后可以再次组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。

4．由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的通过验收的文件复印件应

报当地安监部门，作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随机抽

查的依据。


